                                   桂法制通[2010]18号

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
督察证制发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法制办公室、区直各部门法制机构：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55号）自发布施行以来，其确立的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在规范政府行为、加强政府系统内部层级监督、促进依法行政、改进行政管理工作、加强廉政建设以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第十条规定：“行政执法督察人员实施行政执法监督时，应当持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颁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为切实做好行政执法督察证件的制作和发放工作，我办制定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制发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制发工作方案
2、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申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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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制发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行政执法督察证件的制作和发放工作，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办法》，制定本方案。

一、证件制作。《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督察证》（以下简称《督察证》）由自治区法制办统一印制，套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印章。有效期为五年，每五年审核换发一次。
证件的样式由自治区法制办审定。

二、申领范围。下列人员可以申领发放《督察证》：

（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法制工作部门在职在编的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

（二）自治区、设区的市政府部门法制处、法制科在职在编的工作人员；

（三）自治区法制办确定的承担行政执法监督职责的其他人员。
下列人员不得申领《督察证》：

（1） 违法违纪受到记过以上处分不满两年的；

（2） 因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调查的；

（3） 国家公务员年度考核不称职的。
三、资料要求。 申领《督察证》应当提交下列资料：

（1） 申领部门书面报告；

（2） 督察证申领表（见附件2）；

（3） 申领人1寸红底免冠2张相片、身份证复印件。
上述资料由申领部门统一向自治区法制办行政执法监督处报送。
四、办理程序。 申领《督察证》按照以下规定向自治区法制办办理：

（一）设区的市、县（市、区）政府法制工作部门、设区市政府部门法制科的申领人员由设区的市政府法制工作部门统一申领；

（二）自治区以下垂直管理部门的申领人员经自治区的主管部门签署意见后由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统一申领。
（三）自治区人民政府组成部门、直属机构、部门管理机构的申领人员经本部门签署意见后由本部门法制工作机构统一申领。
五、岗前培训。申领《督察证》的人员，须经自治区法制办培训并考试合格后，方可发证。
六、时间安排。制作发放《督察证》的具体时间为：

（一）受理申请：2011年1月4日至1月20日；

（二）资料审核：2011年1月21日至1月31日；

（三）岗前培训：2011年2月10日至2月15日；

（四）制证发证：2011年2月16日至2月28日。
七、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联系人：赵波、朱海英   联系电话： 0771-281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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